[bookmark: _GoBack]更新意愿汇总表

	地块编号
	序号
	产权名称（房号）1
	是否同意申报更新
	建筑面积
	证明材料2
	备注

	01
	B1-1
	包装厂房201
	是
	49217.84
	C
	

	
	B1-2
	综合仓库203
	是
	6949.79
	C
	

	
	B2
	电子枪偏移生产厂房201B
	是
	16563
	C
	

	
	B3
	食堂、办公楼202
	是
	14596.27
	C
	

	
	B4
	彩管总装厂门卫205
	是
	80.24
	C
	

	
	B5
	污水处理站204
	是
	1327.08
	C
	

	02
	A1
	液化气站509栋
	是
	211.05
	C
	

	
	A2
	空压冷冻站505栋
	是
	2524.15
	C
	

	
	A3
	锅炉房506栋
	是
	1558.15
	C
	

	
	A4
	氢氮氧站510栋
	是
	2097.32
	C
	

	分类汇总
	权利人
总量（人）
	同意申报的权利人
	总建筑面积（㎡）
	同意申报权利人
占有的建筑物
	

	
	1
	数量（人）
	比例（%）
	95124.89
	面积（㎡）
	比例（%）
	

	
	
	1
	100
	
	95124.89
	100
	

	填表说明：
1．“产权名称（房号）”栏应填写申报拆迁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、构筑物的产权名称（房号）。
2．“证明材料”栏应参照以下分类，填写A、B、C、D项：
[A]：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；                    [B]：《城市更新单元（旧居住区）计划申报委托书》；
[C]：产权单位改造委托书（法人签章）；         [D]：依法签订的委托改造或合作改造协议。



